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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0 月 12 日，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骆云、周友才、贺刚（以下称“转让方“）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书》，就公

司收购转让方持有的云南中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初步

磋商，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成立的全资子公司云南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拟收购骆云、周友

才、贺刚持有的云南中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中正”）部分股权。

有关股权转让的价款及支付条件等相关事宜，除本协议作出约定外，由双方另行

签署《股权转让暨资产重组协议》进行约定。 

2、公司与骆云、周友才、贺刚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收购股权事项不构成

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姓名：骆云 

住址：四川省珙县巡场镇花园巷 14 号 

身份证号：512533196403130015 

（2）姓名：周友才 

住址：成都市高新区蓝岸街 555 号 2 栋 1 单元 15 号 

身份证号：512533196907160015 

（3）姓名：贺刚 

住址：四川省珙县珙泉镇川云大道 48 号 

身份证号：512533196908170012 



 

4、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中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骆云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股权结构：骆云持有云南中正 95%的股权，周友才持有云南中正 2.5%的股权，

贺刚持有云南中正 2.5%的股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号：5301222000304  

经营范围：磷铵、硫酸、磷矿石、复合肥、化工原料、化工设备制造、销售；

化工技术咨询，汽车运输服务。（经营范围中涉及专项审批的按许可证经营） 

经昆明旭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云

南中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进行审计,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云南中正 169,433,379.00 97,493,986.90 232,605,117.51 20,040,486.54 

二、股权收购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一）收购标的 

公司的收购标的为转让方拥有的云南中正的部分股权、权益及其实质性资产

和资料。 

（二）收购方式 

公司和转让方同意，公司将以现金方式完成收购，有关股权转让的价款及支

付条件等相关事宜，除本协议作出约定外，由双方另行签署《股权转让暨资产重

组协议》进行约定。 

（三）保障条款 

1、转让方承诺，在本意向协议生效后至双方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日的

整个期间，未经公司同意，转让方不得与第三方以任何方式就其所持有的云南中

正的股权出让或者资产出让问题再行协商或者谈判。 



 

2、转让方承诺，转让方及时、全面地向公司提供公司所需的云南中正信息

和资料，尤其是云南中正尚未向公众公开的相关信息和资料，以利于公司更全面

地了解云南中正真实情况；并应当积极配合公司对云南中正进行尽职调查工作。 

3、转让方保证云南中正为依照中国法律设定并有效存续的，具有按其营业

执照进行正常合法经营所需的全部有效的政府批文、证件和许可。 

4、转让方承诺云南中正在《股权转让暨资产重组协议》签订前所负的一切

债务，由转让方承担；有关行政、司法部门对云南中正被此次收购之前所存在的

行为所作出的任何提议、通知、命令、裁定、判决、决定所确定的义务，均由转

让方承担。 

5、双方拥有订立和履行该协议所需的权利，并保证本协议能够对双方具有

法律约束力；双方签订和履行该协议已经获得一切必需的授权，双方在本协议上

签字的代表已经获得授权签署本协议，并具有法律约束力。 

（四）其他条款 

1、若转让方和公司未能在 2个月期间内就股权收购事项达成实质性股权转

让协议，则本意向书自动终止。 

2、在上述期间届满前，若公司对尽职调查结果不满意或转让方提供的资料

存在虚假、误导信息或存在重大疏漏，有权单方终止本意向书。 

3、公司拟在云南晋宁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待全资子公司设立后，本协议

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均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承担。 

三、本次收购资产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股权收购意向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云南中正持有的磷化工资

源、技术，进行磷资源深加工，实现产业链向上游延伸的纵向扩张，丰富产品线，

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盈利能力，并实现生产布局的合理化。  

公司与骆云、周友才、贺刚的股权收购事宜尚处于意向阶段，在履行相应的

审批程序并签署最终股权转让协议前，双方不会实施实质性行为，也不会对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1、本协议为意向性协议，正式股权收购协议的签署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公司以现金完成本项目收购，对公司现有的经营现金流将产生一定的影

响。  

3、本《股权收购意向书》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按照投资额度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股权收购意向书》 

特此公告。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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